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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规律证成研究

贾国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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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演绎证成包括演绎规律的证成和演绎系统的证成。演绎规律的证成不应预设演绎规律是有效的。演绎规
律属于形式，它不预设演绎规律是有效的。由于一种形式与其内容或质料具有二分关系，所以该形式可以穷尽地涵盖或

填入相应类型的任何内容。如果无论一种形式属于何种逻辑，以及该形式被填入任何内容，该形式都是真的，那么该形

式就是演绎规律，是有效的，否则就不是演绎规律，是无效的。演绎规律的证成标志着演绎的部分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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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普通归纳法（即简单枚举归纳法）是无
效的，但近代归纳推理创始人培根（Ｆ．Ｂａｃｏｎ，
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却坚信，真正归纳法（ｔｒｕ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是有效的，因而是“解释自然的真正钥匙”①。实

际上，这是当时人们对归纳的普遍认识，其中培根

所谓的真正归纳法是指科学归纳法。然而，１８世
纪中期，英国学者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提出一个著
名而激进的归纳问题，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归纳推

理（不是指普通归纳法，而是指真正归纳法）的原

有认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探讨归纳问题。然

而，虽然休谟本人对演绎推理深信不疑，但在他的

归纳问题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

演绎推理类似地也存在演绎问题。换言之，演绎

的有效性不应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应当给

出它的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否则演绎，以及基于演
绎的知识大厦，就总会遭受质疑，令人不安。１８９５
年，英国逻辑学家卡罗尔（Ｌ．Ｃａｒｒｏｌｌ）提出一个关
于演绎有效性问题，即后人所谓的卡罗尔疑难，又

称卡罗尔悖论，这是指一条演绎推理规则被从元

层次上运用于其自身，并最终表现为 ＭＰ规则被

反复从元层次上运用于其自身，从而导致的演绎

推理无穷后退问题②。这是演绎证成的一个关键

问题，它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使演绎证成问题成

为逻辑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演绎证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任何演绎规

律的证成和由这些演绎规律构成的演绎系统的证

成。本文旨在解决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证成每

条演绎规律。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演

绎规律是无穷多的，因此不可能逐一地证成每条

演绎规律，而只能从理论上原则地证成它们。第

二，证成演绎规律就是证成演绎推理规则（下文

简称推理规则）的有效性。但是，推理规则的有

效性又包括两个方面，即推理规则是有效的和为

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证成演绎规律关键在于证

成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而非仅仅简单地证成

推理规则是有效的③。以往的演绎证成研究，包

括卡罗尔疑难的解决方案，都预设推理规则是有

效的，因此都无法证成推理规则为何是有效的，当

然也无法解决旨在追问推理规则为何有效的卡罗

尔疑难④。不同于此，本文将基于形式（ｆｏｒ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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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或质料（ｍａｔｔｅｒ）的二分关系，提出
一种新的证成路径，以既不预设推理规则是有效

的，又利用形式可以穷尽地涵盖或填入相应类型的

任何内容，来逐步证成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并

同时解决卡罗尔疑难。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

阐明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系有资格被用作证

成推理规则的基础和出发点；其次，由于推理规则

是无穷多的，涉及各种各样的逻辑，所以必须准确

地定义逻辑，以确定所要证成的推理规则的范围，

否则就很可能遗漏需要证成的推理规则；最后，直

接从理论上原则地证成任何推理规则。

一　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
一种证成方案必须避免预设推理规则是有效

的，否则该方案就难以证成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

的，当然也无法解决卡罗尔疑难。换言之，该方案

的出发点不应当是推理规则，而应当是更基础的

东西。推理规则属于形式，其中形式更基础，不预

设推理规则是有效的。在本文看来，形式及其与

内容或质料的二分关系（简称形质二分），是回答

推理规则为何有效的适宜的出发点。因此，本文

基于形式及其与内容或质料的二分关系而提出的

演绎规律的证成方案，可以按照逻辑形质论

（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ｙ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传统而被称作形质论方案
（ｈｙ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可能有人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一对非常模糊

的概念，基于此恐怕是难以证成演绎规律的。的

确，鲍尔查诺（Ｂ．Ｂｏｌｚａｎｏ）早就提出，形式与内容
的区分不是唯一确定的，因为“根据人们的兴趣

所在，人们可以考虑以这些或那些部分为变量，从

同一命题或论证等那里区分出来几种形式”①。

例如，对命题而言，究竟哪些部分应当被视为形

式，以及哪些部分应当被视为内容，是有不同看法

和处理的，否则就不存在传统词项逻辑、命题逻辑

和现代谓词逻辑等不同逻辑（这反过来表明，作

为认识结果的各种逻辑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们

对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和处

理）。因此，“鲍尔查诺不认为有可能在形式与内

容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的界限”②。显然，这是形质

论方案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它本身难

以站稳脚跟，就更谈不上证成演绎规律了。

诚然，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存在一条精确界限，

因此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不是唯一确定的。然而，

这不是一种特殊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

只要一个人不断追问任何事物的界限，或者任何

两个事物之间的界限，包括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界

限，他就会发现，该事物在这种认识论意义上都是

不存在精确界限的。例如，一张桌子通常被视为

界限分明的，但正像连锁悖论（ｓｏｒｉｔｅｓｐａｒａｄｏｘ）所
揭示的那样，当他由这张桌子逐渐去掉它的微量

材料或者增加其他微量材料而不断地追问这张桌

子的界限时，他将发现，这张桌子何时可以不被视

为这张桌子，是没有精确界限的。有人提出，集合

是存在精确界限的。的确，在一个集合没有遭遇

不断追问其界限时，该集合是有精确界限的，因为

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本来就是被如此设定的。

然而，只要该集合，往往通过它的元素，例如数１，
被不断追问其界限，那么该集合就是没有精确界

限的，否则１在数学上就不能被表示为０．９９９…，
接近１米就不能被直接视为１米，乃至在物理学
中就不会存在误差概念。简言之，形式与内容，在

它们之间不存在一条精确界限的认识论意义上，

是一对模糊概念，但这不是它们没有资格被用来

证成演绎规律的理由，否则鉴于任何事物或者任

何两个事物之间都不存在这种认识论意义的精确

界限，都是模糊的，那么就可以荒谬地得出，任何

事物及其相应概念都不能被用于解决任何问题，

更谈不上存在某种科学了。

更重要的是，正像一张桌子没有一条精确界

限不意味着不存在桌子那样，形式与内容之间不

存在一条精确界限不意味着不存在形式及其与内

容之分。实际上，鲍尔查诺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区

分不是唯一确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一条精确界

限，是因为他不赞同康德（Ｉ．Ｋａｎｔ）基于他的形式
观念而做出的逻辑定义（请参见后文的详细探

讨），而不是因为他不承认存在形式及其与内容

之分。他说：“如果一个人的一个推理的意思是

指按照一般规则从前提推出结论，那么我当然承

认这种一般规则构成该推理的形式（它是普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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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立即就会认识

到，推理的质料就是这些可变的东西，而形式则是

所有那些仅仅质料不同的推理的共同之处。”①

可以想象，假如不存在形式与内容之分，那么

世界在人类那里就是混沌的，没有任何模式或规

律，因为任何模式和规律都只不过是抽掉内容的

某种结构或形式。只要一个人开始认识世界，即

使是最简单的个体化，就一定存在形式及其与内

容的二分关系。因为个体化就是指认知主体在认

知中删除外在事物的所有关系而得到个体的一种

初始认知方式，其中关系就是形式，而个体则是内

容，它们是二分的，就像古代皇帝的兵符那样。如

果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不抽象出来各种各样的

作为一般或类型（ｔｙｐｅ）的形式，那么他们在不断
变化的世界中就无法生存和思维，更谈不上产生

某门科学了。相反，只要承认存在形式，及其与内

容的二分关系，那么对演绎规律证成而言，就有了

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出发点。

请注意，由于人们不得不用个体化结果，包括

作为形式的关系和作为内容的个体，来表述和定

义个体化，所以可能就有人误认为形式和内容及

其二分在本体论上先于个体化；或者，反过来，由

于个体化是一种初始认知方式，如果没有个体化，

那么外在世界对主体而言就是混沌不分的，主体

就无法形成关于外在世界的任何清晰观念，不可

能认识外在世界，所以可能就有人误认为个体化

在认识论上先于形式和内容及其二分。实际上，

这种表述或定义是事后性的，而个体化与形质二

分则在初始认知方式的意义上是同步的，其结果

是个体化包括作为形式的关系和作为内容的

个体。

可见，关于形式与内容，有两点是毋容置

疑的。

第一，存在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系。这

在本体论上对进一步的认知是极其基础的，不可

或缺的。存在形式，包括作为具象（ｔｏｋｅｎ）的形式
和作为类型的形式，尤其是作为类型的形式，否则

人类就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思维和交流了，因为面

对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现实世界，人类必须抽象出

来相对稳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作为规律。既然存

在形式，那么就存在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二分关

系，因为形式是某事物被认知主体抽象出来内容

而余下的部分，只不过主体有时更关注形式而有

时则更关注内容而已。

不过，由于形质二分不是唯一确定的，所以在

某个形质二分下的形式，在其他某个形质二分下

却可以是内容。例如，按照现代谓词逻辑，“所有

人是动物”的形式是，“对任何ｘ而言，如果ｘ是Ｍ
那么 ｘ是 Ｎ”。然而，按照传统词项逻辑，它的形
式则是“所有Ｓ是Ｐ”。再如，一种极端情况是，逻
辑研究的形式可以被全部视为逻辑这门学科的内

容，这肯定不是相对于相同形质二分而言的。

第二，虽然某事物的形质二分不是唯一确定

的，但在该事物的某种特定的形质二分下，除了它

的形式与内容，该事物不可能还包括其他成分，否

则就不是在这种特定的形质二分的意义上来谈论

该事物及其形质。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著名的相

反论证。芝诺（ＺｅｎｏｏｆＥｌｅａ）认为：“如果事物是
多数的，它们在数目上就会是无限的。因为在个

别事物之间永远有另一些事物，而在后者之间又

有另一些事物。这样，事物在数目上就是无限的

了。”②这个论证通常被视为事物具有连续性或模

糊性的一种论证。然而，这种论证是错误的，因为

在某事物被区分为多数的情况下，例如，当该事物

被二分为两个事物时，就只有这两个事物，这种二

分是穷尽可能的，否则就不是在这个二分的意义

下来谈论该事物及其成分。这根源于该事物，以

及由该事物区分而来的事物，是指个体化事物，而

个体化事物则是离散的和具体的，虽然非个体化

事物是连续的和模糊的。还应注意，这是一种理

性区分，而不是一种物理分开，例如用斧头劈开该

事物；如果混淆两者，就会导致误解。例如，当一

个人把一个木块的理性区分误解为它的物理分开

时，那么正像芝诺所说的那样，由于物理分开的两

个木块之间又有其他事物，譬如空气，所以他就会

错误地认为存在无穷多的事物。显然，澄清这个

著名论证的这种错误，对正确理解形质之间不存

在其他事物的二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在一个事物的某个形质二分下，除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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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下的形式和质料，该事物不可能包括任何其

他成分，即在该形质二分下的形式与质料之间不

存在任何其他事物，所以在该形质二分下，形式与

质料的区分是确定的，它们之间不应当是相互转

换的，否则就不是在该形质二分意义上来谈论该

事物及其形质，乃至存在混淆。例如，当一个人说

逻辑研究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它的内容时，

那么他就在不同形质二分意义下改变了原有的形

式和内容概念。这些特性可以保证形质论方案在

利用形质二分来证成推理规则的过程中不会导致

推理的无穷后退，因为在一个推理或论证中，推理

规则与前提具有形质二分关系，没有任何事物既

是作为形式的推理规则又是作为质料的前提，或

者既不是作为形式的推理规则又不是作为质料的

前提，这就意味着这条推理规则在该推理过程中

不应当再被作为额外前提而加入这个推理，否则

该推理就会违背它自身所预设的形质二分。

二　逻辑涉及的认知层次
虽然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不是唯一确定的，但

这不意味着不可存在一门形式科学。可以确定，

逻辑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只不过只有更准确理解

和定义它，才能确定所要证成的推理规则的范围，

否则所谓的推理规则就可能仅是部分而非全部的

推理规则。这就需要厘清逻辑及其研究的形式是

如何被认知的。本文提出，逻辑先后涉及七层认

知，它们是在逻辑发展历程中关于形式的认知的

一种单调抽象。不过，这种单调抽象不排除后面

的认知结果可以被反过来应用于前面的认知层次

的对象而发展出来新的东西，例如现代逻辑被应

用于自然语言而发展出来的语言逻辑。虽然逻辑

应用意义上的逻辑在考虑到它们的内容时可以被

称作应用逻辑，但应用逻辑从形式上讲仍然是指

被应用的逻辑。尽管如此，为了避免遗漏所要证

成的推理规则的范围，还是需要虑及应用逻辑的。

实际上，本节的基本思路就是，首先单调地抽象出

来关于形式的各层认知，以把握通常所谓的逻辑，

然后再从通常所谓的逻辑来反观前面各层认知的

形式，考虑它们在前面各层的各种各样的应用和

应用逻辑，以更准确和更广义地把握逻辑。

第一层认知，是指关于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

分关系产生的初始认知。如前所知，个体化是一

种初始认知方式，没有个体化，主体就不可能认识

外在世界，而个体化与形质二分从根本上讲是同

步进行的。因此，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系是

极其基础的，应当被放在第一层认知。正是因为

如此，所以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系，往往被作

为一种预设。然而，鉴于形式对厘清逻辑极其重

要，所以有关认知在这里不被隐性地作为一种预

设，而被明确地作为第一层认知。

不过，一旦一个人预设某种形质二分，那么他

所谓的形式和质料就是确定的，而不是不定的，否

则就不是在这种形质二分的语境下来谈论该事物

及其成分的，就会造成混淆。例如，当鲍尔查诺认

为“有些狗不是猎犬”与“有些猎犬不是狗”具有

相同内容但不具有相同形式时①，他所谓的形式，

随着内容顺序变化而变化，就是指在不同形质二

分意义下的不同形式，而不是指在相同形质二分

意义下的同一形式。

关于演绎逻辑涉及的所有七层认知，尤其是

前五层认知，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可能有人会

问，为何分为这七层认知而不是较多或较少几层

认知或者其他认知，或者它们是不是毫无根据的

头脑风暴的一种产物？前述已经阐明形式及其与

内容的二分是极其基础的，应当放在第一层认知。

而且，应当知道，现实中的任何认知都是认知主体

在具体时空方位（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上作出
的，因此第一层认知所谓的形式，不是指作为类型

的抽象形式，而是指具有具体时空方位的作为具

象的具体形式。正是因为第一层认知的形式是具

体的，所以后面四层认知才能由它而逐步抽出越

来越抽象的四对作为类型的形式，本文才能对所

有这七层认知做出如此排序。换言之，这七层认

知是对形式从具体到一般进行逐步和连续抽象的

一种结果。这在后面的认知层次中还将得到进一

步阐述。第二，可能有人认为，认知层次仅能通过

经验研究来揭示，而不能通过理性来把握。但是，

在科学发展史上，很多时候都是理性先行的，何况

相当偏于理性的逻辑所涉及的认知呢？当然，由

理性得到的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得起

４３
①ＢｏｌｚａｎｏＢ．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ＰａｕｌＲｕｓｎｏｃｋ，ＲｏｌｆＧｅｏｒｇｅ（ｔｒａ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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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检验。本文通过理性，更明确地讲是通过思

想实验，来研究这些认知及其层次，不排斥经验证

据，因为本文关于形式和内容的思想实验，不是凭

空产生的，而是有其经验基础和根据的，比如第一

层认知的形式是指作为具象的形式。而且，这样

做还可以更好地证成推理规则，因为推理规则不

直接涉及相对于思维理性而言的所谓经验事实，

无法从经验事实上而只能从思维理性上来

解决①。

第二层认知，是指在第一层认知的基础上从

形式中抽象出来合式形式（ｗｅｌｌ－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ｍ）的
认知。认知与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所谓合式形

式，又称语法形式，是指符合某种语种的语法的形

式。相反，非合式形式，又称非语法形式，是指不

符合任何语种语法的形式。换言之，按照是否符

合某种语种的语法，形式可以被二分为合式形式

和非合式形式，即语法形式和非语法形式。例如，

“把”字句和逻辑系统的合式公式（ｗｅｌｌ－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都属于合式形式，而缺乏（不是在语言表
达上省略）谓语的主宾结构和逻辑系统排除的非

合式公式则都是非合式形式，其中“把”字句是汉

语的一种特有句式，属于汉语的一种语法形式，缺

乏谓语的主宾结构则不属于任何语种的任何语法

形式。

可能有人认为，一句话可以具有不同形式。

例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的形式既可以是“Ｓ
是哲学家”，也可以是“亚里士多德是 Ｐ”，还可以
是“Ｓ是Ｐ”或者“Ｆｘ”，如此等等。然而，第二层认
知是基于第一层认知的，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层认

知，就无法谈论第二层认知及其涉及的形式。换

言之，第二层认知的形式是指在某种特定形质二

分语境中的特定形式。所以，在第二层认知中，一

句话只有一种形式，而不会有两种或更多种形式。

第三层认知，是指从语法形式中抽象出来通

用语法形式的认知。所谓通用语法形式，是指符

合所有语种语法的语法形式。相反，非通用语法

形式，则是指仅符合部分语种语法的语法形式。

换言之，按照是否符合所有语种语法，语法形式可

以被二分为通用语法形式和非通用语法形式。例

如，主谓结构是任何语种都具有的通用语法形式，

“把”字句则是汉语特有的一种非通用语法形式。

由于任何两种语言，例如英语与汉语，都既具有相

同语法，也具有不同语法，所以它们既具有相同语

法形式，也具有不同语法形式。

思维必须以语言为载体，而所谓思维形式实

际上往往就是指通用语法形式。应当注意，作为

通用语法形式的思维形式不同于逻辑研究的思维

形式，因为前者不关注真，例如主谓结构，而后者

则相反（关于关注真，请参见第四层认知）。在后

文中，思维形式是指第三层认知的通用语法形式，

除非另有说明。

这层认知是不可忽略的，因为不同语种的语

言可以具有不同的语法形式，这就需要抽象出它

们共同的思维形式，否则就无法承上启下地从思

维形式通过进一步抽象而得到逻辑研究的形式，

即逻辑形式。首先，逻辑形式不同于任一语种的

语法形式，因此逻辑的诞生必须经过从语法形式

到通用语法形式的抽象步骤，无论现实中的研究

者是否懂得所有语种的语言，以及他或他们是否

清楚地知道这个步骤，否则就不会诞生逻辑。其

次，思维形式不同于逻辑形式，即前者不关注真，

而后者则相反。这对界定逻辑是很重要的。

第四层认知，是指从思维形式中进一步抽象

出逻辑形式的认知。逻辑形式，又称逻辑公式②，

是指关注真的思维形式，例如，在一个逻辑系统

中，按照形成规则而得到的作为形式的合式公式。

相反，非逻辑形式，又称非逻辑公式，则是指不关

注真的思维形式。请注意，关注真不同于关于真，

其中关于真是非常宽泛的，而关注真则是指以真

为视角或指引，正像弗雷格（Ｇ．Ｆｒｅｇｅ）所言“‘真’
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③。例如，虽然“Ｆｘ”在现
代逻辑中是一种逻辑形式，这是因为它是关注真

的，但如果它仅仅被用来表达语言学的主谓结构，

不关注真，即使它本身不是无关于真的（譬如，按

照同一律，它至少相对于它自己而言是真的），那

么它就仅仅是一种通用语法形式乃至语法形式，

而不是一种逻辑形式。实际上，一种形式，例如

５３

①

②

③

贾国恒，郭婧：《卡罗尔疑难辨析》，《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ＨＤ，ＦｌｕｍＪ，ＴｈｏｍａｓＷ．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ａ，ＬＬＣ，１９９４，ｐ．１５．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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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ｘ”，往往既可以是一种逻辑形式又可以是一种
语法形式乃至通用语法形式，只不过人们有时仅

仅关注它的这个角色而其他时候则仅仅关注它的

那个角色。简言之，按照是否关注真，通用语法形

式可以被二分为逻辑形式和非逻辑形式。

一个关键问题是，哪些形式是关注真的呢？

逻辑是关于推理的科学。由于推理是由前提的真

假得出结论的真假的一个过程，所以推理形式都

是关注真的。不过，逻辑不但需要研究推理，而且

需要研究很多非推理的东西，例如什么是命题。

大家知道，逻辑的非推理研究是服务于推理的。

然而，非推理研究是服务于推理，当且仅当它是以

真为指引的，即关注真。因此，只要一种形式服务

于推理，无论直接应用于推理还是间接服务于推

理，那么它就是关注真的，从而属于逻辑范畴，就

是一种逻辑形式，只不过直接应用于推理的形式，

尤其是演绎规律，居于逻辑的核心区域，而间接服

务于推理的形式则居于逻辑的非核心区域，甚至

非常边缘。例如，给定形式“所有Ｓ都是Ｐ”，那么
当它服务于推理时，它就是关注真的，因而是一种

逻辑形式，否则如果它仅仅被视为一种纯粹的语

言形式，那么它就不关注真，因而就是一种非逻辑

形式。再如，对一个孤立的ｐ，它是否关注真是无
法判定的。在词汇学中，ｐ是某个语词譬如 ｐｏｓｔ
的一个字母，是不关注真的，而在命题逻辑系统

中，ｐ则表示一个命题变元，是关注真的。又如，ｐ
∨ｑ通常被视为一种逻辑形式，这是因为它通常
服务于推理，是关注真的。但是，如果它不服务于

推理，不关注真，而仅仅被作为纯粹的语言学的一

种复合句式，那么它就是一种语法形式，而不是一

种逻辑形式。这要求更准确更广义地理解哪些形

式属于逻辑。总之，不是涉及形式的所有学科都

必须关注形式的真，例如语言学，尤其是词汇学。

的确，纯粹的语言学形式不关注真，不属于逻辑范

畴；但只要一种形式服务于推理，那么它就是关注

真的，从而就是属于逻辑范畴的逻辑形式，其中逻

辑形式已经不是指第四层认知定义的传统观念上

的逻辑形式，而是指由它向第三层和第二层认知

进行反观和扩展而得到的一种广义概念，即逻辑

形式应用，应当注意区分。

请注意，逻辑形式与非逻辑形式是由思维形

式进行二分而来的，它们都是合式的。然而，它们

很容易被望文生义地误指是由形式划分而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非逻辑形式就会被误认为包括非

合式公式，例如∨ｐ。但是，非合式公式属于非合
式形式，它们早在第二层认知中就已经被排除了。

的确，形式不宜被径直划分为逻辑形式与非逻辑

形式，否则按照连续划分，无论逻辑形式被继续划

分为合式逻辑形式与非合式逻辑形式，还是被继

续划分为合式逻辑形式与合式非逻辑形式，都是

存在问题的，因为逻辑形式不可能是非合式的，更

不可能是非逻辑的。而且，无论合式逻辑形式被

继续划分为逻辑规律与非逻辑规律，还是被继续

划分为逻辑规律与逻辑非规律，也都是存在问题

的，因为非逻辑规律通常是指相对于逻辑规律而

言的自然规律，而逻辑非规律则是一个相当奇怪

无状的概念。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这里所谓的形

式是指第一层认知的形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

的，后面四层认知由它而逐步抽象出来的四对形

式则越来越抽象，每对都是前对之一进行再次二

分的一种结果，从而除了前两层认知，从第三层认

知开始就形成连续划分，但由于第二层和第三层

认知的形式的抽象都是以符合多少语种语法为标

准，所以这种现象不会在第一次连续划分中表现

出来，而由于第四层认知的形式的抽象，以及后文

的第五层认知的形式的抽象，都转向以真为标准，

所以这种现象就会在它们的连续划分中表现出

来。简言之，划分是由属得到种的一种逻辑方法，

连续划分的次数越多，得到的种就越小，环环相

扣，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康德首次把逻辑称作形式逻辑①，把逻辑定

义为“关于一般思维的单纯形式的科学”②。然

而，鲍尔查诺认为，康德的逻辑定义过于宽泛，应

当受到限制。的确，任何语句都具有主谓结构，而

主谓结构纯粹作为语言学的一种形式是不被视为

逻辑形式的，除非从该形式是语言学与逻辑学的

一种共有形式上讲，但这根源于它本来就是一种

逻辑形式，而非根源于它是一种语言形式。同样，

弗雷格指出：“并不是……只要遵守语法就能保

６３

①

②

张建军：《康德首次区分形式逻辑与范畴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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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思维活动形式的正确性。”①由于这种正确性是

基于真的，所以弗雷格所谓的思维活动形式其实

是指逻辑形式。这种实例是很多的。例如，虽然

很多人的语言都符合语法，否则他们就很难与人

进行日常交流，但他们的思维却很可能不符合逻

辑，譬如前后矛盾等。因此，弗雷格强调区分语言

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他甚至认为，“在逻辑问

题中，语言是不可靠的”②。按照这几层认知，逻

辑形式都是前面几层认知的形式，但反之则不一

定。例如，逻辑的合式公式属于逻辑形式，而它们

作为形成规则的一种结果则又是语法形式，因为

形成规则属于语法规则。反过来，语法形式却不

一定是逻辑形式。简言之，逻辑的定义不应当涵

盖无关乎逻辑的形式，例如纯粹的语言学形式。

在这种意义上，康德及其追随者的逻辑定义，即逻

辑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确实过于

宽泛。

鲍尔查诺认为，逻辑规律本身就是真的，因此

应当从真理上来限制康德从形式上给出的逻辑定

义。他说：“如果我进一步追问人们如何知道一

条规律是约束所有理性人的，那么显然人们仅知

道（或者相信知道）这一点，因为人们看到（或者

至少相信看到）这条规律确实是所有真理的一种

约束条件。因此，例如，人们断言不矛盾律是一种

普遍的思维规律，因而属于纯粹逻辑，其原因仅仅

是人们假定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一种真理，因而

是所有其他真理必须符合的条件。”③然而，过犹

不及，鲍尔查诺理解的逻辑是过窄的。因为他用

于限制康德等人的逻辑定义的真理是指演绎逻辑

的永真式，这不但排除归纳逻辑（尤其是不完全

归纳）和类比逻辑，而且排除演绎逻辑研究的非

永真式，例如 ｐ∨ｑ，尽管演绎逻辑研究的主要目
标是永真式而不是非永真式。但是，这种观点现

在仍然存在。例如，菲尔德（Ｈ．Ｆｉｅｌｄ）④和哈曼
（Ｇ．Ｈａｒｍａｎ）⑤等人都认为逻辑是关于必然保真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ｒｕｔｈ）的形式的科学。必然
保真的形式等价于永真式。显然，由“必然保真”

甚至“保真”来定义的逻辑是过窄的，只不过他们

利用“必然保真”来定义逻辑，而鲍尔查诺利用永

真式来定义逻辑。

康德把逻辑定义为关于思维规律的单纯形式

的一种科学，强调逻辑是单纯形式的，而鲍尔查诺

则提出用必然真理来限制它，他们是弗雷格之前

不远的两位重要逻辑学者，尤其是鲍尔查诺是从

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

对弗雷格具有重要影响。弗雷格提出，虽然所有

科学都以求真为目标，但逻辑却以完全不同的方

式来研究真，它的任务是认识真的规律。他说：

“正象‘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

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⑥

虽然弗雷格的这种说法不是一种定义，但鉴于弗

雷格不会不认同逻辑是一门形式科学，所以可以

说弗雷格不但利用“真”限制了康德及其追随者

的逻辑定义，而且同时还利用“真”放宽了鲍尔查

诺理解的逻辑。的确，除了逻辑，没有任何科学既

是形式的又是以真为指引的即关注真的。因此，

逻辑应当被定义为关注真的形式科学。实际上，

这是可以推出来的：逻辑是关于推理的科学；一种

形式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推理，当且仅当它关注真；

所以，一种形式是关注真的，当且仅当它属于逻

辑。简言之，逻辑，作为关于推理的科学，是指关

注真的形式科学。它既包括演绎逻辑，又包括归

纳逻辑和类比逻辑，还可以涵盖各种各样的应用

逻辑，例如语言逻辑。即使仅仅从演绎逻辑上讲，

它也不限于仅仅指通常所谓的逻辑，尤其是逻辑

系统，尽管通常所谓的逻辑处于演绎逻辑的核心

区域。而且，即使进一步仅从逻辑系统上讲，这种

定义也是广义的，因为它既不预设逻辑是二值的

还是多值的，也不预设逻辑是经典的还是非经典

的，否则后面演绎规律的证成，就可能仅指如二值

逻辑的演绎规律的证成。

除了这四层认知，演绎逻辑的诞生和发展还

涉及其他三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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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页。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３页。
ＢｏｌｚａｎｏＢ．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ＰａｕｌＲｕｓｎｏｃｋ，ＲｏｌｆＧｅｏｒｇｅ（ｔｒａ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５０．
ＦｉｅｌｄＨ．“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ｓ，２００９（８３）：２５２．
ＨａｒｍａｎＧ．“Ｆｉｅｌｄ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１０９）：３３５．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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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层认知，是指从逻辑形式中抽象出逻辑

规律的认知。逻辑规律是永真的，否则就是偶真

的非逻辑规律。换言之，按照是否永真，逻辑形式

被二分为逻辑规律和非逻辑规律。逻辑形式和逻

辑规律都是关注真的，它们的区别在于，逻辑形式

的真既可能是事实真也可能是逻辑真，而逻辑规

律的真则仅指逻辑真，其中事实真是指符合客观

事实的偶真，逻辑真则是指由形式自身而决定的

永真，无论该形式被填入何种内容。

第六层认知，是指构建逻辑系统的认知。亚

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逻辑系

统，它标志着逻辑的诞生，因此亚里士多德则被称

为逻辑学之父。相反，虽然苏格拉底等人对逻辑

都有贡献，但他们几乎不能被称为逻辑学家，因为

虽然他们发现的零碎的逻辑规律属于逻辑，但这

些零碎规律显然不是一个逻辑（主要指逻辑系

统），不具有明显的学科性①。

第七层认知，是指关于演绎证成的认知。演

绎证成包括任何演绎规律的证成和由这些演绎规

律而构成的逻辑系统的证成，其中前者是本文的

工作。

相应于演绎逻辑的这三层认知，非演绎逻辑

存在类似情况，只不过非演绎逻辑的规则不是永

真的，它们的系统不像演绎系统那样严密。但是，

这不表示非演绎逻辑不需要证成。任何知识都不

是本来就有的，都是需要证成的。例如，归纳是需

要证成的，只不过这里的证成不是指证成归纳为

何是有效的，而是指澄清归纳为何必要及其认知

基础。不过，本文仅旨在证成每条演绎规律，而不

考虑证成演绎系统，以及归纳和类比。

三　形质论方案
本文提出的演绎证成方案，即形质论方案，是

基于前五层认知来证成演绎规律为何是有效的，

而第六层认知是由有效演绎规律来构建逻辑系统

的，第七层认知则是关于演绎证成的。这可以分

四个步骤来阐述。

第一步，如前所述，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

系，是任何推理规则及其背后的逻辑的预设和出

发点，也是形质论方案的预设和出发点，本文不再

赘述。证成推理规则为何有效，不应当预设推理

规则是有效的，而必须以更基础的东西为出发点。

推理规则属于形式，其中形式更基础，它不预设推

理规则是有效的。显然，从形式出发，至少应当考

虑选择的一种证成路径。

第二步，形式与内容的二分关系可以保证形

式能够穷尽地涵盖或填入相应类型的任何内容，

只不过其结果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例

如，如果形式“所有Ｓ是Ｐ”被依次填入内容“人”
和“动物”，那么所得的命题“所有人是动物”就是

真的，但如果该形式被依次填入内容“动物”和

“人”，那么得到的命题“所有动物是人”则是假

的。这种穷尽地涵盖或填入，实际上是一种完全

归纳。并非只有完全枚举归纳和数学归纳法才是

完全归纳。

第三步，如果在第二步的基础上，无论一种形

式属于何种逻辑，例如词项逻辑或者命题逻辑，二

值逻辑或者多值逻辑，以及无论这种形式被填入

何种内容，这种形式都是真的，那么这种形式作为

推理规则就是有效的，否则就是无效的。这也是

一种完全归纳。例如，对ＭＰ规则（α→β）∧α├
β，无论α和β被填入什么命题，以及无论这些命
题真假，该规则都成立，否则该规则就不是在它预

设的那种形质二分的意义上来讲的，譬如该规则

从传统词项逻辑预设的形质二分上来讲就不能说

是有效的。

第四步，虽然演绎规律证成的关键在于证成

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而证成演绎规律则解决

了卡罗尔疑难，但卡罗尔疑难表现出来的推理无

穷后退问题也应当给予直接回答，否则就总会有

人陷入这个问题而不能自拔。对形质论方案来

说，一个推理规则不应当被作为额外前提而加入

推理，因为在本文提出的关于逻辑的七层认知中，

前五层每层认知的形质二分都是由前层形质二分

的形式通过再次二分而得到的，都有各自层次的

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而后两层认知则是基于

第五层认知及其相应的形质二分的演绎系统和演

绎证成。这就是说，本文提出的七层认知是关于

逻辑的所有认知层次的，无论多么广义或者多么

狭义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演绎规律的证

８３
①ＫｎｅａｌｅＷ，ＫｎｅａｌｅＭ．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ｇ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Ｔｈ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ｐ．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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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言，无论这些演绎规律所在的那种逻辑处于

或被应用于哪层认知，在该逻辑相应具有或预设

的那层认知的那种形质二分下，一方面，由于形式

与内容是二分的，所以除了既有的形式和内容，不

存在其他事物；另一方面，哪些是形式，哪些是内

容，都是确定的。这两方面可以保证该推理规则

不应当再被作为一个额外前提而加入该推理，否

则它作为形式就被混淆为内容，违背这种逻辑预

设和具有的那种形质二分。这样就排除了卡罗尔

疑难所谓的推理无穷后退问题。

不过，在这种推理无穷后退问题上，仍然需要

进一步明确一个问题。虽然本系列的前两篇论文

《卡罗尔疑难辨析》和《卡罗尔疑难解决方案析

评》已经明确卡罗尔疑难实际上不涉及人的主观

认识等经验事实，但由于任何具体推理都是由人

来实施的，所以总会有人认为，假如一个人知道一

条推理规则是有效的，而他却不知道如何应用该

推理规则进行推理，那么他就无法摆脱这种推理

无穷后退问题的纠缠。例如，在赖尔（Ｇ．Ｒｙｌｅ）看
来，卡罗尔疑难的关键在于，正像虽然一位棋手知

道很多策略准则但他却不能灵活地利用这些准则

来下棋那样，虽然乌龟接受一条推理规则，但它在

实践中却不知道应用该推理规则，这源于知道某

事情为真不同于知道如何做该事情①。然而，本

系列的前两篇文章已经阐明，赖尔的这种论证是

一种类比论证，是不成立的。因为一个人利用他

知道的推理规则进行推理所需的智慧，根本不同

于这位棋手灵活利用他知道的策略准则进行下棋

所需的智慧。后者是通常所谓的智慧，而前者则

相反，因为虽然前者在语言表达上被赖尔称作智

慧，但它实际上仅仅是关于完全归纳推理的逆推

理的一种推理直觉。正像当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

完全归纳地知道“所有人是动物”时，他就可以逆

向地推出“亚里士多德是动物”那样，只要他知道

一条推理规则，那么他就知道如何应用它，因为按

照上述第三步，该推理规则是完全归纳的一种结

果，而该应用则仅仅是该完全归纳的一个逆推理，

即通常所谓的全称举例（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ｉｏｎ，相
应的推理规则通常被称为全称举例规则，简称 ＵＩ
规则。实际上，任何推理规则的任何实际应用都

不过是该推理规则的一次举例而已）；否则，他就

不是真的知道该推理规则，但在赖尔那里，他是知

道这条规则的。赖尔的这种类比论证不成立的根

源是，他对知道某事情为真与知道如何做该事情

的区分，仅适用于偶真的事实真理，而不适用于永

真的逻辑真理（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是真理，不

同于事实真和逻辑真是真值）。下棋的策略准则

仅仅是一种约定，它们属于偶真的事实真理，这决

定着即使一个人知道下棋的策略准则，他也很可

能不知道如何灵活利用它来战胜对手。相反，推

理规则属于永真的逻辑真理，这意味着只要一个

人真地知道一条推理规则，那么他就知道如何利

用它，因为该推理规则是完全归纳的一种结果，而

它的每次应用则仅仅是该完全归纳的一个逆推

理，即它的每次应用都仅仅是它的一次全称举例

罢了。

可以看出，从推理方式上讲，本文是基于形式

可以穷尽地涵盖或填入相应类型的任何内容而表

现出来的完全归纳来证成演绎规则的。这根源于

归纳比演绎更具基础性，因为任何演绎规则，作为

理性的产物，从根本上讲都是经验的完全归纳的

一种结果。在这方面，穆勒（ＪｏｈｎＭｉｌｌ）指出，即使
不矛盾律也不是天生的（ｉｎｎａｔｅ），而是“像其他公
理那样是人们从经验最先得到的最熟悉的概括之

一”②。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则更早更广地断定，“没
有观念是天生的”③。须知，所谓先验的（ａｐｒｉｏｒｉ）
东西其实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基于经验的，例如要

理解通常所谓的先验命题“单身汉就是未婚者”，

就必须首先具有单身汉和未婚者等观念，而这些

观念从根本上讲则来自于经验归纳，而不是天生

的④。不过，这仅仅表示完全归纳有资格被用于

演绎证成，而不表示完全归纳本身是不需要证成

的，因为任何知识都不是天生的，都是需要澄

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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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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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形质论方案，基于比推理规则更基础

的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系，可以证成为何推

理规则是有效的，并同时排除推理无穷后退问题。

请注意，形质论方案是“务虚的”，即它仅仅从理

论上原则地证成任何演绎规律，而不是具体地逐

一证成每条演绎规律，因为演绎规律是无穷的，是

无法被完全逐一地证成的。

结语

推理规则的有效性包括推理规则是有效的和

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而演绎规律证成的关键

则在于证成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推理规则属

于形式，预设形式与内容的二分关系（这种预设

就是这些推理规则所在的逻辑的预设，因为逻辑

是关注真的形式科学，而推理规则是相应逻辑的

有效式）。推理规则有效的原因，即推理规则为

何是有效的，应当从形式及其与内容的二分关系

上来阐明。《卡罗尔疑难解决方案析评》已经表

明，以往方案都预设推理规则是有效的，无法证成

推理规则为何是有效的，也无法解决卡罗尔疑难。

相反，一方面，形质论方案预设的形式更基础于推

理规则，这可以保证形质论方案不预设推理规则是

有效的，使它可以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证成方案；

另一方面，形质论方案预设的形质二分可以被用于

证成为何推理规则是有效的，使它成为一种良好的

证成方案。可以说，这两方面从根本上决定着演绎

规律的证成，包括卡罗尔疑难的解决，必然在于形

质论方案，因为从根本上讲推理规则的有效性问题

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演绎证成包括每条

演绎规律的证成和由这些演绎规律构成的演绎系

统的证成。因此，演绎规律的原则性证成仅标志着

演绎的部分证成，而进一步的演绎系统的证成，乃

至归纳和类比的证成，则需续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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